
统计研究院 2018 年统考硕士研究生复试实施细则 

一、复试基本要求 

1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品

德良好，遵纪守法，符合我校及学院复试基本分数要求的考生。 

   2、综合考生的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，加强对考生大学阶段学习成

绩、科研活动以及工作业绩的考察，将其作为录取与否的重要依据。 

   3、拟录取的考生除推荐免试生外均须参加本次复试，不参加复试

或复试不及格不予录取。 

4、待国家线公布后，凡是没有达到国家线的考生，复试无效，

不予录取。 

二、复试方式和内容 

复试要求笔试和面试相结合。 

笔试:专业知识。 

面试：综合素质，重点考察考生的科研能力、英语水平及创新意

识。 

三、复试网上确认 

达到我院复试分数线的考生须在网上确认。 

考生复试网上确认时间：3 月 6 日 15：00 至 3 月 8 日中午 12:00,

具体确认网址请留意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招生信息栏目。 

四、复试资格审查 

复试资格审查时间：2018 年 3月 12日下午 2:10 —2:30， 

复试资格审查地点：统计研究院 411办公室。 



未进行资格审查和资格审查不合格的考生不得进入之后的复试

环节。 

资格审查需要携带的证件及材料： 

（1）准考证； 

（2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； 

（3）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对于国外学历，考生需出示教

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原件）； 

（4）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没有获得学位证书的除外）； 

（5）本科学习成绩单 1 份（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或单位档案管理

部门公章）； 

（6）上述所有复印件均复印在 A4 纸上，考生在所有复印件的右上

角均写明考号和姓名。 

（7）每位考生缴纳 90 元的复试费（请自备零钱）。 

五、复试时间及地点 

1．笔试（闭卷考试）：  

时间：3月 12 日 下午 2：30—4：10。  

地点：统计研究院 432 教室。  

要求：  

请考生务必携带身份证、复试费收据参加笔试。迟到半小时以上

者不得参加笔试。  

笔试结束后，现场抽签确定面试顺序。面试分统计学、应用统计

两组。 



2. 面试：  

时间：3月 13 日上午 8:10 开始 

地点：统计研究院 431 教室 

候考教室：统计研究院 432教室 

要求：  

考生在面试考场门口交验身份证和复试费收据。  

考生进入考场前关闭所有通讯工具。  

考生在各科目面试结束后必须立刻离开考场，不得在面试考场

外影响秩序。 

六、录取成绩计算 

复试笔试占复试的比例为 30%，面试占复试的比例为 70%。即 

录取成绩＝（初试成绩÷5）×70％＋复试成绩×30％（复试成绩、

录取成绩均保留两位小数）。 

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（不含 60 分），确定为复试不合格，复试不

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，不再进行录取成绩的加权计算。 

通过计算录取成绩正好处在某专业录取名额边缘的录取成绩并

列的考生，按照录取名额录取初试成绩较高的考生。如果初试成绩也

出现并列的情况，则并列的几名考生均不录取。例如：某专业录取名

额为 5 名，通过计算，录取成绩排名第 5 名的共有两名同学，则录取

初试成绩较高的同学，如果这两名同学初试成绩相同，由于名额无法

追加，则两名同学均不予录取。 

七、复试咨询： 



电话号码：022-23501103 电子信箱：renzx@nankai.edu.cn   

联系人：任老师 

统计研究院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号南开大学八里台校

区统计研究院 411办公室(大学生活动中心南侧) 

 

统计研究院 

2018年 3 月 5 日 

 


